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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许可事项的决

定》（国发〔2020〕13号），做好取消银行间债券市场双边报价

商行政许可审批后的制度衔接，加强事中事后管理，推动债券市

场健康发展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》，现就完

善银行间债券市场现券做市商管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： 

一、本公告所称现券做市商（以下简称做市商）是指在银行

间债券市场开展做市业务的商业银行、证券公司等境内金融机构

法人。做市商应当具有较强的定价能力和与拟开展做市业务相匹

配的资本实力和风险管理能力，具备支持做市业务开展的业务系

统和专业人才队伍。 

做市业务是指通过持续向市场提供现券双边买卖报价、回复

市场询价请求等为市场提供流动性的行为。 

二、中国人民银行对银行间债券市场做市业务进行监督管理，

根据有关规定对做市业务开展现场和非现场检查。 

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（以下简称交易商协会）对银行

间债券市场做市商进行自律管理，对违规行为进行自律处分，定

期对做市业务开展评价，并向市场披露评价结果。交易商协会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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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根据本公告完善相关评价体系和自律指引，报中国人民银行备

案后实施。 

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等中国人民银行认可的交易平台

（以下简称交易平台）应当加强交易系统建设，健全信息披露、

交易相关服务和应急处置机制，为做市业务提供服务支持和便利。 

三、交易平台应当与符合本公告第一条规定且具有做市意愿

的境内金融机构法人签署做市业务协议。境内金融机构法人在与

交易平台签署做市业务协议后，即可开展做市业务。交易平台应

当根据本公告要求制定相关做市业务操作指引，报中国人民银行

备案后实施。 

本公告实施前已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开展做市业务和尝试做市

业务的境内金融机构在与交易平台签署做市业务协议后，可继续

开展做市业务。 

四、做市商享有以下权利： 

（一）将做市业务表现作为国债承销团成员、非金融企业债

务融资工具主承销商的重要参考指标； 

（二）将做市业务表现作为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重要

参考指标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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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将做市业务表现作为参与随买随卖业务的重要参考指

标； 

（四）优先开展银行间债券市场现券交易净额清算业务； 

（五）获得交易平台提供的交易信息便利； 

（六）优先参与衍生品等市场创新业务。 

五、做市商应当积极维护市场价格稳定，促进市场价格发现，

切实履行以下义务： 

（一）在约定时间内，持续提供双边报价，积极回复市场机

构询价需求； 

（二）报价应当处于市场合理水平，双边报价价差应处于市

场合理范围； 

（三）提供本机构所能提供的做市最优价格； 

（四）严格履行交易义务。 

鼓励债券承销商在依法合规的前提下，主动为所承销债券做

市。 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55


